115年暑期大專學生銀行業務實習隊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115年4月修訂
一、目的：增進大專校院相關科系同學對銀行業務之認識，使理論與實務相互結合。
二、主辦單位：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青年救國團
三、協辦單位：各相關大專校院
四、遴選方式：
(1) 遴選條件為本國籍就讀各大專校院財務金融、銀行、保險、商學、會計、經濟、企管、財稅、國貿、資管、統計、農經、合經、財經法律等相關學系2、3年級學生，得由系辦公室或課外活動組推薦參加學校遴選，但曾參加過本實習隊者，不得再予遴薦。
(2) 上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在75分以上，操行成績80分以上，由各校有關學系主任擇優推薦參加(清寒學生優先)。
五、預計名額：40名。
六、實施方式與實習時間：
(1) 第一階段：行前講習(不支薪)於6月24日(星期三)，由救國團總團部辦理，講授職場服務觀念溝通與銀行業務介紹等課程。
(2) 第二階段：行前講習結束後，學員按介派結果至各銀行實習。實習時間以1個半月【7月6日(星期一)至8月14日(星期五)止】為原則，惟各銀行得視需要延長至2個月。
七、實習費用：
(1) 行前講習往返交通費，由學員自行負擔。
(2) 行前講習教育行政費、活動場地費及學員膳費由主辦單位共同支付。
(3) 實習待遇：以政府訂定每月基本工資新台幣2萬9,500元為基準原則發給，於實習期滿，由各銀行逕發予參加實習學員。
八、附則：
(1) 參加學員在實習期間請假依勞動部發布之勞工請假規則請假方式辦理，如因特殊事故必須請假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病假：學員因病須請假時，1天以上應檢具合格醫療院所之醫師診斷證明，如需1週以上始能治癒者，應即辦理離職手續，但因公受傷者不在此限。
2. 事假：以全期不超過3天為限，超過3天者應即離職(如有正當理由經服務單位同意者不在此限)。
3. 喪假：學員因直系、旁系親屬(兄弟姊妹2等親內)亡故，得請喪假7天。
4. 除喪假不扣薪外，病假應按日扣除半日平均工酬，事假應按日扣除全日平均工酬，前揭請事假、病假未滿半日，仍應按其缺席時間比例予以扣薪。
5. 其他請假事宜依照勞動部發布之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2) 其他注意事項：
1. 凡工作未滿半個月或因故離職者，得視工作情況給予報酬。
2. 參加實習學員在行前講習結束後，發給結業證書，並按介派通知至指定單位工作實習。
3. 參加行前講習學員由救國團投保保險，實習期間(7月6日至8月14日)由各銀行投保勞工保險。
4. 參加實習學員在實習工作期間，若遭逢重大意外事故，由各銀行代為申辦勞保理賠。
5. 參加實習學員全期工作結束後7天內應向救國團總團部繳交心得報告乙篇(1,500字左右，並列入考核項目之一)，實習成績考核表於實習結束時請實習單位考核證明後，逕發予參加學員，事後不再補發。
6. 實習成績不佳或無故遲到、曠職、中途離職者(已說明理由及生病治癒者例外)，請實習單位告知救國團總團部處理，將停止實習或減少以後該校之實習名額。
7. 暑期大專學生銀行業務實習隊非銀行正式員工，實習結束後不得要求銀行單位核發正式員工證明，僅提供由救國團總團部核發之實習證明，實習證明將於實習結束且考核通過後寄送至各校承辦單位。
8. 參加實習學員皆採通勤方式工作，往返交通費及午餐餐費請自行負擔，中午用餐方式，依各銀行規定事項辦理。
9. 各校推薦表及個人基本資料表請於5月22日(星期五)前，逕寄(10468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2段69號)救國團學校青年服務處樂采鷾助理專員彙辦。
10. 學員於報名前，請詳閱本實施辦法，如報名則視同已清楚了解各相關規定，並願意遵守之。
九、業務聯絡：救國團學校青年服務處樂采鷾助理專員，電話：(02)2596-5858分機462，傳真：(02)2596-5578，地址：10468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2段69號，E-mail：180207@cyc.tw。
